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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阳县人民政府

关于重新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和限养区的通告

（第二次征求意见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原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原农业部办公厅印发《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和限养区的通告》（南府规〔2025〕16号）的规定和要求，为进一步优化宾阳县畜禽养殖产业布局，强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保障生态环境安全，促进全县畜禽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结合宾阳县实际，决定重新划定宾阳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和限养区。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术语和定义

（一）畜禽：指在独立、固定生产场所饲养，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畜禽。

（二）养殖场：指饲养某种畜禽，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927号》中《畜禽养殖场规模标准》的养殖场
（三）养殖小区：指饲养同一畜禽，养殖户5户以上，实行分户饲养、统一管理，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927号》中《畜禽养殖场规模标准》的集中养殖场所。
（四）县城内渠：枫江渠、七里渠（内渠名录有更新的，按新的名录执行）。
二、划定区域

（一）禁养区

1．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包括依法划定的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及准保护区范围。

2．自然保护区：包括依法划定的国家级和地方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及缓冲区。

3．风景名胜区：包括国家级和自治区级风景名胜区，以国务院及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名单为准，范围按照其规划确定的范围执行。

4．《宾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确定的宾阳县城区范围。（规划有调整的，按新批复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执行）。

5．城镇和村庄居民区、文教科研区、医疗区等人口集中区域。

6．宾阳县城内渠两岸向外延伸500米范围。

7．水库管理范围区域：包括所有依法划定的水库管理范围区域。

8．法律、法规规定需要特殊保护的其他区域。

（二）限养区

1．国家、自治区、南宁市考核的水质断面，跨县（市、区）交界河流水质断面上游10公里水域范围干流及一级支流两岸向外延伸500米范围。
2．禁养区边界向外延伸500米范围。

三、具体要求

（一）禁养区内禁止建设养殖场、养殖小区及畜禽粪便处理场，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内禁止养殖畜禽；其他有法律法规规定的，从其规定。禁养区内原有的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由所在镇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依法拆除或关闭，于2026年5月31日前完成禁养目标。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的镇建成区范围内，除因教学、科研等特殊需要饲养的以外，不得饲养家禽家畜。

（二）限养区逐步控制和削减畜禽养殖总量，特别是不得新建、扩建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限养区内原有的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要严格落实污染防治措施，根据养殖规模和污染防治需要，建设相应的粪污处理设施并保障其正常运行，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和还田利用需符合《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GB/T36195-2018）和《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范》（GBT25246-2025）要求。到2026年5月31日前，限养区内养殖场要实现粪污全量收集资源化利用或污染物达标排放；未实现全量资源化利用或达标排放的，由所在地镇人民政府督促限期整改，如经整改仍未达到要求的，依法限期拆除或关闭。

（三）畜禽养殖专业户应当及时对畜禽粪便、废水进行收集、贮存、清运，或者进行无害化处理。畜禽散养密集区所在地镇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对畜禽粪便污水进行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畜禽粪污实现全量收集并资源化利用，防止污染环境。
（四）各镇人民政府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的3个月内，及时明确本辖区禁养区、限养区边界范围，设置禁养、限养标识。

四、部门职责

自然资源部门负责畜禽养殖用地规划和监督管理。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畜禽粪污处理设施建设、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和服务。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对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水利部门负责对水库管理范围区域畜禽养殖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城管综合执法部门负责依法查处饲养家畜家禽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违法行为。各镇人民政府应当依职责做好本行政区域的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发现畜禽养殖环境污染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和报告。相关行政处罚权已调整由乡镇实施的，由属地镇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实施。

五、本通告自2026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宾阳县人民政府

2026年   月    日



